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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二十届会议 
2011 年 4 月 11 日至 15 日，维也纳 
议程项目 5 
统一和协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 
会员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工作 

 
 
 
危地马拉和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案 
 
促进开展进一步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认识到跨国有组织犯罪已扩大到全球多个方面，对健康和人身安全、国家

安全、良好治理和会员国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强调所有国家有共同的责任，包括通过开展国际合作和与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等相关国际机构开展合作，采取步骤反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威胁， 

 回顾大会 2010 年 12 月 21 日题为“加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

特别是其技术合作能力”的第 65/232 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严重关切跨国有

组织犯罪包括偷运和贩运人口、麻醉品和小武器及轻型武器对发展、和平和安

全及人权产生的负面影响，还严重关切各国可能日益遭受这类犯罪之害的处

境， 

 强调正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历次报告所指出，需要普遍地实施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1其各项议定书2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3会员国与私营部门之间需要开展更多的合作，以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25 卷，第 39574 号。 
 2 同上，第 2237、2241 和 2326 卷，第 39574 号。 
 3 同上，第 2349 卷，第 421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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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回顾第十二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通过的《萨尔瓦多宣言》，4

各会员国除其他外在其中认识到跨国有组织犯罪与非法网络相互交织的风险与

日俱增，其中许多是新出现的或正在演变中， 

 认识到根据国际承诺在国际一级开展有效的信息交流、执法合作和司法协

助的必要性日益增加， 

 深刻关切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能够助长官员的腐败和渗入合法工业， 

 回顾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题为“加强公共——私营伙伴关系打击各

种形式和表现的犯罪”的第 19/1 号决议，承认私营行业根据国内法律和条例在

协助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又回顾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题为“加强收集、分析和报告与犯罪有

关的可比较数据”的第 19/2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与会员国协商，加强收集、分析和报告有关世界犯罪趋势和规律的准

确、可靠和可比数据，并请会员国增强努力审查和改进数据收集工具，以增进

关于世界犯罪趋势和模式的知识，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十年周年之际举行的大

会关于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的高级别会议和特别条约活动，以及《联合国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期间举行的高级别会议，欢迎会

议题为“确保《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的有效的实

施”的第 5/1 号决议， 

 确认会员国需要增加国际合作和采取有效步骤，限制犯罪分子的流动，特

别是其跨越国际边界的迁移能力， 

 考虑到《联合国千年宣言》5，其中将打击所有方面的跨国犯罪确立为其目

标之一， 

 意识到努力使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威胁及这种犯罪对社区、企业和政治机构

的影响广为周知十分重要，意识到职业新闻媒体和记者在这方面对提高公众意

识可发挥重要的作用，还注意到许多记者在履行其职责报道有组织犯罪的过程

中面临特别的风险，包括暴力犯罪报复， 

 1. 再次吁请尚未批准或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

项议定书6的会员国考虑批准或加入，鼓励缔约国充分实施这些条约； 

 2. 欢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5/5 号决议决定

设立一个工作组，探索选择办法通过适当和能动的一种或多种机制协助缔约方

会议审议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的实施情况，促请会员国在这方面继续密切合作

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 

 4 A/CONF.213/18，第一章，决议一。 
 5 联大第 55/2 号决议。 
 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25、2237、2241 和 2326 卷，第 395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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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根据请求提供技术援助，包括向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秘书处及其不限成员名额技术援助

问题政府专家临时工作组提供协助，为批准和实施《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提供便利； 

 4. 请会员国根据共同责任的原则，并请其他相关组织一起，为支持这种

援助提供更多的自愿资源，办法包括以专业培训手段建设和提升人力资源能

力，以及提供相关的技术设备和设施； 

 5. 注意到《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7第 30 条第 2 款 c 项和《联

合国反腐败公约》第 60 条第 2 款 c 项所要求的技术援助基金已经设立，请会员

国对这些基金提供自愿捐款； 

 6.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对缔约方会议及其各工作组，包

括贩运人口问题工作组及其另一个关于偷运移民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临时

工作组提供支持，协助其与实施这两项议定书相关的工作； 

 7. 还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会员国和相关区域和国际组织协

商，继续开展关于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威胁和模式的全球分析；研究跨国有组织

犯罪的新形势和新方面；分析新出现的挑战，以支持循证政策指导； 

 8. 欢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努力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为预

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而开展的合作和有效的信息交流，敦促会员国酌情交

流其这方面有效做法的经验； 

 9. 鼓励会员国采取有效和适当的措施，保护报道有组织犯罪案件的人，

包括新闻媒体记者，使之免遭犯罪报复； 

 10. 请会员国在本国立法和国际义务的框架范围内考虑采取其认为适当的

措施，限制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的国际旅行，并在这方面通过交流最佳做法而

相互密切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7 同上，第 2349 卷，第 42146 号。 


